附件1：
《上海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和分类监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表
	单位
	
	日期：

	
	条款编号
	原条款内容
	建议
	建议理由

	1
	
	
	
	

	2
	
	
	
	

	3
	
	
	
	

	4
	
	
	
	

	5
	
	
	
	

	6
	
	
	
	

	7
	
	
	
	

	8
	
	
	
	

	9
	
	
	
	


注：表格填不下可自行附页。
附件2：
上海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
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和分类监管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目的与依据）
为加强本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强化各生产单位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的安全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办法》和《关于本市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等规定，结合本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的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已获得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的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和分类监管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工作原则）
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遵循合法、客观、公正的原则，坚持信用建设与行政监管结合、褒奖守信与惩戒失信并举、信息互通与资源共享。
第四条 （职责分工）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局）主管全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以下简称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和信息公布工作。
各区（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区（县）监管部门）负责开展生产地址位于辖区内生产单位的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建立生产单位的信用档案，并根据信用等级分类开展相应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等级划分）
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分为三级，分别为A级（良好信用）、B级（较好信用）、C级（一般信用），D级（警戒信用）。
第六条 （级别确定）
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价内容为：
（一）评定年度内区（县）监管部门对生产单位进行的各次监督检查情况；
（二）评定年度内区（县）监管部门和其他相关行政部门对该生产单位生产产品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
（三）评定年度内生产单位是否因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受到区（县）监管部门和其他相关行政部门查处的情况；
（四）评定年度内生产单位被投诉、举报食品安全有关问题且经查实的情况；
（五）评定年度内生产单位按时递交年度报告情况及年度报告通过情况；
（六）评定年度内生产单位发生质量食品安全事故及相应的处置情况；
（七）评定年度内生产单位向区（县）监管部门提供材料或陈述事实的真实性情况。
（八）评定年度内生产单位具备全项自检能力的，或者在评定年度内获得国家或本市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荣誉称号及第三方认证的，可作为本市安全信用等级评定的加分情形。
生产者有《上海市食品药品严重违法生产经营者与相关责任人员重点监管名单管理办法》第四条所列情形的，直接评定为D级，并按要求纳入重点监管名单
根据上述评定内容对生产单位进行评定等级，填写《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表》（附件1），按照《上海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划分表》（附件3）确定生产单位的安全信用等级。
第七条 （级别调整）
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年度为本年度11月30日起算追溯的近1年期间，原则上食品安全信用等级每年调整1次。新设立（含迁址）的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统一评定为B级；若获证时间距年度评定时间大于三个月的，按本办法重新确定该单位的信用等级。
年度内区（县）监管部门应于每年2月15日前对各生产单位依据《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表》（附件1）进行全面评定并重新确定生产单位的安全信用等级。
对长期停产（一年以上）的生产单位不作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
第八条 （评定程序）
生产单位年度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每年11月30日前，各生产单位对照《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表》（附件1）进行自评，并填写《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自评表》（附件2），将自评表提交区属相关食品行业协会汇复核。
（二）每年12月20日前，区属相关食品行业协会对本区生产者提交的《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自评表》（附件2）进行复核并填写表中的食品行业协会评价，汇总后提交区（县）监管部门。
（三）每年1月20日前，区（县）监管部门应当根据生产者年度内的全部日常检查情况，对照《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安全信用等级评定表》对生产单位的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进行评定，区属行业协会复核提交的《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自评表》应当作为参考，评定结果以《上海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告知书》（附件4）形式告知相关生产单位。
（三 ）相关生产单位对拟评定结果有异议的，应在收到《上海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告知书》后15日内向评定的区县监管部门反馈并提供相关依据，相关区县监管部门应及时开展复核，确有错误的应及时更正。
（三）区（县）监管部门每年2月15日前将本辖区上年一年度的评定结果汇总（附件5）上报市局食品生产监管处，市局食品生产监管处按照市局信息公开的要求，向社会公示上海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
第九条 （分类监管措施）
年度内区（县）监管部门应于每年初根据生产单位所生产的产品，参照附件6和7中对28类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划分的风险等级，确定生产单位的风险级别。
生产单位同时生产不同风险等级产品的，应从高确定风险等级。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根据生产单位年度风险等级和年度食品安全信用等级，按照《上海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分类监管频次表》（附件8）来确定企业的监督检查频次，一般不得少于表中所列次数，其中大中型生产单位的监督检查频次在表中规定的基础上增加1次/年。
大中型企业标准（须同时满足3项条件）：从业人员数300人以上、产品销售收入3000万元以上、资产总额4000万元以上。在
第十条 （信用联合奖惩）
市局应当根据本市企业和个人信用征信管理的相关规定及与相关部门约定的形式，定期将生产单位的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结果报送给本市信用征信管理部门。通过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将信用评定信息通报给市财税、工商、质监、国土资源、出入境、金融、国资等有关部门。由相关部门在规定期限内依法对不同等级的生产单位的商标或产品评定、新建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以及用地、证券融资、贷款等，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或限制措施。
第十一条 （等级评定工作的监督）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对区（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开展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解释部门）
本规定由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施行日期和有效期）
本规定自2014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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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表



单位名称：


评价单位：


本年度监督检查频次：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检查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扣分标准
	年度累计扣分

	原辅料采购进货查验落实情况
	1.1
	原辅料存放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1.2
	专库管理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1.3
	标签标识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1.4
	索证索票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1.5
	制度具备情况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1.6
	现场记录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生产过程控制情况
	2.1
	厂区环境清洁卫生状况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2.2
	更衣室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2.3
	生产加工场所清洁卫生状况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2.4
	生产加工设施、设备清洁卫生状况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2.5
	企业必备生产设备、设施维护保养和清洗消毒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2.6
	产品投料记录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2.7
	生产加工过程中关键控制点的控制记录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2.8
	生产中人流、物流交叉污染情况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2.9
	原料、半成品、成品交叉污染情况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2.10
	设备、设施运行情况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2.11
	现场人员卫生防护情况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2.12
	回收食品处置情况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出厂检验落实情况
	3.1
	检验室设施、设备、化学试剂情况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3.2
	应具备相应能力的检验员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3.3
	出厂销售成品是否具有出厂检验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3.4
	自行出厂检验企业实验室是否具有测量比对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3.5
	委托出厂检验情况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3.6
	产品留样情况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3.7
	成品库成品存放是否符合要求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标识标注情况
	4.1
	产品标识标注是否符合规定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销售台账情况
	5
	销售台账是否符合规定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不安全产品召回情况
	6
	不安全产品召回是否符合规定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0.5分。
	

	废弃油脂处置情况
	7
	废弃油脂处置是否符合规定
	每发现一次违法情况，扣1分。
	

	产品被行政部门抽样检验情况
	8
	监管部门和其他相关行政部门对该生产单位生产产品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
	每次产品抽检不合格中，标签项目不合格扣1分，产品一般指标不合格扣3分，涉及危害食品安全指标不合格扣5分。
	

	违法行为被查处情况
	9
	单位是否因违法食品生产行为受到监管部门查处的情况
	每次违法行为被立案处罚，警告扣3 分，其他情况扣5分。
	

	投诉举报被查实情况
	10
	单位被投诉、举报且经查实的情况
	每次投诉举报被查实，扣1分。
	

	年度报告情况
	11
	评定年度内生产单位按时递交年度报告情况及年度报告通过情况
	未按时递交年度报告或及年度报告未通过，扣2分。
	

	质量安全事故处置情况
	12
	单位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情况及相应的处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每次单位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处置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扣5分。
	

	真实性情况
	13
	单位向监管部门提供材料或陈述事实的真实性情况
	每次单位向监管部门提供材料或陈述事实不真实，扣0.5-2分。
	

	奖励情况
	14
	单位具备全项自检能力的，或者获得国家或本市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荣誉称号及第三方认证的情况。
	单位具备全项自检能力的，或者获得国家或本市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荣誉称号及第三方认证的情况，加1-10分。
	

	累计扣分
	

	评定等级
	


注：同一个问题就高扣分一次。
附件2：
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自评表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地址
	
	生产许可证号
	

	项目
	自评扣分

	原辅料采购进货查验落实情况
	

	生产过程控制情况
	

	出厂检验落实情况 
	

	标识标注情况
	

	销售台账情况
	

	不安全食品召回情况
	

	废弃油脂处置情况
	

	产品被抽检情况
	

	违法行为被查处情况
	

	投诉举报被查实情况
	

	年度报告
	

	质量安全事故处置情况
	

	真实性情况
	

	奖励情况

	（该项为加分）
具体加分事项（一一罗列）：

	行业协会评价（可附页）：


注:应对照《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表》进行扣分
附件3：
上海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划分表

	总扣分
	等  级
	信用度

	≤10
	A
	高
↓
低

	10＞，≤30
	B
	

	＞30
	C
	

	具有《上海市食品药品严重违法生产经营者与相关责任人员重点监管名单管理办法第四条所列情形
	D
	



注：企业加分情况应当抵扣扣分










附件4.
上海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告知书
（20 年度）
编号：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单位地址：
	生产许可证号：

	根据《上海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安全信用等级评定暂行办法》的规定，你单位20  年度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为：
X级（XX单位）
具体理由如下：
1、
2、
3、

监管部门（盖章）
                          二O一  年   月   日
如有异议，请在收到该告知书15日内向XXXX（评定的监管部门）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应依据。


	
签收人姓名：
签收日期：


注：本告知书一式两联，一联交被评定单位，一联留监管档案。
附件5.
上海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食品安全信用等级
评定汇总表

评价单位：
	序号
	企业名称
	评定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附件6. 28大类食品风险等级划分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
	具体食品
	风险等级

	婴幼儿配方乳粉（0502）
	婴幼儿配方乳粉（0502）
	婴幼儿配方乳粉
	高

	粮食加工品
	小麦粉（0101）
	小麦粉（0101）
	高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油（0201）
	食用植物油（0201）（菜籽油等小品种植物油）
	高

	肉制品（0401）
	肉制品（0401）
	酱卤肉制品、熏煮香肠制品、熏烧烤肉制品、腌腊肉制品、发酵肉制品
	高

	乳制品（0501）
	乳制品（0501）
	液体乳、乳粉、其他乳制品
	高

	饮料（0601）
	饮料（0601）
	瓶（桶装）装饮用水类
	高

	茶叶及相关制品
	茶叶（1401）
	茶叶（1401）
	高

	酒类
	葡萄酒及果酒（1502）
	葡萄酒及果酒（1502）
	高

	酒类
	白酒（1501）
	白酒（1501）
	高

	水果制品
	蜜饯（1701）
	蜜饯（1701）
	高

	其他水产加工品（2202）
	其他水产加工品（2202）
	生食水产品、水产调味品、风味鱼制品、水生动物油脂及制品、水产深加工品
	高

	糕点（2401）
	糕点（2401）
	冷加工糕点
	高

	豆制品（2501）
	豆制品（2501）
	非发酵性豆制品、发酵性豆制品、其他豆制品
	高

	蜂产品（2601）
	蜂产品（2601）
	蜂产品
	高

	特殊膳食食品（2701）
	特殊膳食食品（2701）
	婴幼儿及其他配方谷粉产品
	高

	粮食加工品
	大米（0102）
	大米（0102）
	中等

	其他粮食加工品（0104）
	其他粮食加工品（0104）
	谷物粉类制品、谷物加工品、谷物碾磨加工品
	中等

	粮食加工品
	挂面（0103）
	挂面（0103）
	中等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油（0201）
	食用植物油（0201）（大豆油）
	中等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食用动物油脂（0203）
	食用动物油脂（0203）
	中等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食用油脂制品（0202）
	食用油脂制品（0202）
	中等

	调味品
	酱油（0301）
	酱油（0301）
	中等

	调味品
	食醋（0302）
	食醋（0302）
	中等

	调味料产品（0307）
	调味料产品（0307）
	固态调味料、半固态（酱）调味料、液体调味料、食用调味油等
	中等

	调味品
	酱类（0306）
	酱类（0306）
	中等

	调味品
	鸡精调味料（0305）
	鸡精调味料（0305）
	中等

	调味品
	味精（0304）
	味精（0304）
	中等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
	具体食品
	风险等级

	饮料（0601）
	饮料（0601）
	蛋白饮料类、碳酸饮料（汽水）类、果汁及蔬菜类、固体饮料类、茶饮料类、其他饮料类
	中等

	方便食品（0701）
	方便食品（0701）
	方便面、其他方便食品
	中等

	饼干（0801）
	饼干（0801）
	饼干
	中等

	冷冻饮品（1001）
	冷冻饮品（1001）
	冷冻饮品
	中等

	速冻食品（1101）
	速冻食品（1101）
	速冻米面食品、速冻其他食品
	中等

	薯类和膨化食品
	膨化食品（1201）
	膨化食品（1201）
	中等

	薯类和膨化食品
	薯类食品（1202）
	薯类食品（1202）
	中等

	糖果制品（含巧克力及制品）（1301）
	糖果制品（含巧克力及制品）（1301）
	糖果制品、代可可脂巧克力及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
	中等

	果冻（1302）
	果冻（1302）
	果冻
	中等

	茶叶及相关制品
	含茶制品及代用茶（1402）
	含茶制品及代用茶（1402）
	中等

	酒类
	黄酒（1504）
	黄酒（1504）
	中等

	蔬菜制品（1601）
	蔬菜制品（1601）
	酱腌菜
	中等

	水果制品
	水果干制品和果酱( 1702)
	水果干制品和果酱（1702）
	中等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1801）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1801）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中等

	蛋制品（1901）
	蛋制品（1901）
	再制蛋类、冰蛋类、干蛋类、其他类
	中等

	水产制品（2201）
	水产制品（2201）
	鱼糜制品、干制水产品、盐渍水产品
	中等

	淀粉及淀粉制品（2301）
	淀粉及淀粉制品（2301）
	淀粉、淀粉制品
	中等

	糕点（2401）
	糕点（2401）
	热加工糕点
	中等

	饮料（0601）
	饮料（0601）
	碳酸饮料（汽水）类
	较低

	罐头（0901）
	罐头（0901）
	畜禽水产罐头、果蔬罐头、其他罐头
	较低

	酒类
	啤酒（1503）
	啤酒（1503）
	较低

	其它酒类（1505）
	其它酒类（1505）
	配置酒、其他蒸馏酒、其他发酵酒
	较低

	蔬菜制品（1601）
	蔬菜制品(1601)
	蔬菜干制品、食用菌制品、其他蔬菜制品
	较低

	食糖
	糖（0303）
	糖（0303）
	较低

	淀粉及淀粉制品（2301）
	淀粉糖（2302）
	淀粉糖（2302）
	较低

	其他食品
	其他食品
	
	较低

	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焙炒咖啡（2101）
	焙炒咖啡（2101）
	较低

	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可可制品（2001）
	可可制品（2001）
	较低



附件7.
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风险等级划分

	食品添加剂类别
	风险等级

	复配食品添加剂
	高

	食品用香精
	高

	单体食品添加剂
	中等

	食品用香料
	中等

	营养强化剂
	中等

	单体食品添加剂（气体类）
	低

	较基糖果中基础剂物质
	低

	食品用酶制剂
	低











附件8.


上海市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分类监管频次表

	企业诚信
等级
	A
	B
	C
	D

	产品风险
等级
	
	
	
	

	高
	检查频次：2次/年
	检查频次：3次/年
	检查频次：3次/年
	检查频次：4次以上/年



	中等
	检查频次：1次/年
	检查频次：2次/年
	检查频次：2次/年
	

	较低
	检查频次：1次/年
	检查频次：1次/年
	检查频次：2次/年
	



